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文件
防安字[2008]14号


关于印发2008年区县（地区）构建

平安奥运火灾防控体系落实政府消防工作

责任制绩效评价项目书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地区管委会、办事处：
现将《2008年区县（地区）构建平安奥运火灾防控体系落实政府消防工作责任制绩效评价项目书》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年底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将主要依据《项目书》制定区县（地区）构建平安奥运火灾防控体系落实政府消防工作责任制考核评分细则，并组织开展考核验收工作。
特此通知。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2008年区县构建平安奥运火灾防控体系落实
政府消防工作责任制绩效评价项目书
	公共部分

	项目
	序号
	工作内容

	奥运会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
	1
	制定本区县奥运会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计划或意见，并认真抓好落实。

	
	2
	区县政府主管领导与街道、乡镇主管领导签订平安奥运行动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责任状。

	
	3
	从奥运消防保卫工作实际出发，建立健全部门联合执法及情况通报制度，督促行业主管部门至少组织开展一次消防安全专项治理行动，督促公安消防部门及公安派出所落实各自的消防监督管理工作职责。

	
	4
	根据全市平安奥运行动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部署，有计划地对奥运会社会面火灾防控“五级区域”进行反复排查、重点整治，对发现出来的火灾隐患坚决依法督促整改。奥运会前，所有市级、区县级挂账督办火灾隐患应全部整改完毕。

	
	5
	组织区县防火安全委员会委员开展奥运会社会面火灾防控督查行动，并及时通报督查结果。

	
	6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站等新闻媒体，开展奥运消防公益宣传，认真做好消防宣传“五进”工作（即进家庭、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学校）。

	
	7
	组织单位法定代表人、消防安全管理人、消防设施操作控制人员以及电工、电气焊工等特种作业人员、易燃易爆岗位作业人员、人员密集场所工作人员开展奥运消防安保培训活动。

	
	8
	奥运会期间，应将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纳入社会治安巡防队伍、社会治安志愿队伍群防群治工作范畴。

	公 共消 防安 全管 理责 任体 系
	9
	在消防业务经费纳入市财政部门预算的同时，各区县政府应对消防业务经费给予必要补充，并根据本区县财政状况逐年加大消防业务经费投入。确保区县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消防宣传培训、执法办案、消防规划编制及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等项资金的落实。

	
	10
	认真做好本区县《“十一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落实前阶段遗留及2008年度规划任务。

	
	11
	规范区县、街道、乡镇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确保各项文件资料连续、完整。

	
	12
	区县防火安全委员会每季度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分析判断消防安全形势，研究落实消防工作任务，协调解决重大消防问题。

	
	13
	区县防火安全委员会负责制定街道（乡镇）构建平安奥运火灾防控体系落实政府消防工作责任制考核细则，并组织开展验收工作。

	
	14
	区县综治部门负责结合北京市“平安奥运行动”指挥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平安奥运行动”考核标准及评分细则》中消防安全管理工作项目内容，将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纳入本区县平安奥运行动考核验收范畴。

	
	15
	全力遏制亡人、群死群伤及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严防奥运会期间奥运竞赛场馆、独立训练场馆、非竞赛场馆周边200米范围内发生火灾事故，确保不发生影响奥运赛事进行的火灾事故。

	
	16
	涉农区县要根据本区县实际情况，加强农村地区的消防车通道、消防水源、消防通讯等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深入开展面向农村地区的消防宣传教育培训。

	多种形式消防力量建 设
	17
	合理使用区县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地方工作人员，并根据本地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逐步提高工作人员待遇。

	
	18
	根据实际需要组建政府专职消防队，加强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的登记备案、工作指导、人员培训、实战演习、联合调度作战等工作，并落实相应待遇和保障。

	
	19
	推动城市社区、乡村以及单位普遍建立群众性义务消防组织，形成网络健全、覆盖城乡的奥运会社会面火灾防控体系。

	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 设
	20
	加快城市消防站建设步伐，对待建、在建项目要从人、财、物、事等方面提供充分保障，确保奥运会前已建成消防站投入执勤备防。

	
	21
	按照国家标准并根据本地区奥运会灭火救援的实际需要，对公安及政府专职消防队伍装备器材予以必要配备和补充。 

	
	22
	在辖区内特别是消防水源匮乏地区组织开展调研摸底工作，摸清市政消火栓底数（包括应装数、实装数、缺额数），明确本区县市政消火栓建设牵头推动部门及配合部门，完成市政消火栓新增、补建工作，加强市政消火栓的维护保养，确保完整好用。

	专项部分

	第一组：首都功能核心区

	东城区

	序号
	专项工作

	1
	设置2—3名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地方专职工作人员，在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并在市防火安全委员会的测试中成绩合格。


	2
	金宝街消防站年内建成投入使用，完成北新桥消防站改造的立项审批手续。

	3
	按照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要求和标准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六个一”工程建设，年内在126个社区的建设率达到90%。

	4
	完成东城区“十一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并以规划颁布单位名义形成正式文件报告。

	西城区

	序号
	专项工作

	1
	金融街消防站年内建成投入使用，完成区消防指挥中心、什刹海消防站、南闹市口消防站前期手续办理，做好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明确责任部门，推动完成64座市政消火栓的缺额补装工作，在消防水源匮乏的北京北站地区组织新增消火栓，组织恢复西直门南大街东侧辅路消火栓的供水。

	3
	按照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要求和标准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六个一”工程建设，年内在152个社区的建设率达到90%。

	4
	完成西城区“十一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并以规划颁布单位名义形成正式文件报告。

	崇文区

	序号
	专项工作

	1
	设置2—3名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地方专职工作人员，在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并在市防火安全委员会的测试中成绩合格。

	2
	区消防指挥中心及龙潭湖消防站年内建成投入使用，完成区消防主题公园用地审批手续。

	3
	明确责任部门，推动完成67座市政消火栓的缺额补装工作，在消防水源匮乏的玻璃井、法华寺地区组织新增、改造消火栓。

	4
	按照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要求和标准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六个一”工程建设，年内在87个社区的建设率达到90%。

	5
	完成崇文区“十一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并以规划颁布单位名义形成正式文件报告。

	宣武区

	序号
	专项工作

	1
	设置2—3名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地方专职工作人员，在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并在市防火安全委员会的测试中成绩合格。

	2
	完成区消防指挥中心及东经路消防站的前期手续办理。

	3
	明确责任部门，推动完成78座市政消火栓的缺额补装工作，在消防水源匮乏的大栅栏、光源里、菜园街南段、樱桃园三条、椿树、校场口等地区组织新增消火栓。

	4
	按照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要求和标准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六个一”工程建设，年内在107个社区的建设率达到90%。

	5
	完成宣武区“十一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并以规划颁布单位名义形成正式文件报告。

	第二组：城市功能拓展区

	朝阳区

	序号
	专项工作

	1
	设置2—3名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地方专职工作人员，在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并在市防火安全委员会的测试中成绩合格。

	2
	5.28、望京特勤消防站年内建成并投入使用；完成红庙、酒仙桥、垡头、亚运村消防站维修改造任务；完成北沙滩、朝外消防站建设任务；区消防指挥中心、北工大特勤消防站以及东坝、豆各庄、青年路、向军北里消防站取得立项。

	3
	明确责任部门，推动完成939座市政消火栓的缺额补装工作，在消防水源匮乏地区组织新增消火栓。

	4
	按照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要求和标准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六个一”工程建设，年内在274个社区的建设率达到90%。

	5
	完成朝阳区“十一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并以规划颁布单位名义形成正式文件报告。

	海淀区

	序号
	专项工作

	1
	设置2—3名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地方专职工作人员，在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并在市防火安全委员会的测试中成绩合格。

	2
	区消防指挥中心开工建设；完成圆明园、中关村、清华园、温泉消防站的立项审批手续。

	3
	明确责任部门，推动完成268座市政消火栓的缺额补装工作。在消防水源匮乏的西小口村、温泉镇、青龙桥地区、苏家坨镇京密引水渠西部地区、四季青乡、彰化村、西钓鱼台村、北沙滩地区组织新增消火栓。

	4
	按照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要求和标准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六个一”工程建设，年内在218个社区的建设率达到90%。

	5
	完成海淀区“十一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并以规划颁布单位名义形成正式文件报告。

	丰台区

	序号
	专项工作

	1
	设置2—3名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地方专职工作人员，在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并在市防火安全委员会的测试中成绩合格。

	2
	完成区消防指挥中心以及大红门、马家堡、玉泉营、王佐消防站的立项审批和选址工作。

	3
	明确责任部门，推动完成284座市政消火栓的缺额补装工作。在消防水源匮乏的大瓦窑、张仪村、大井、小郭庄子、五里店、郭庄子、小瓦窑、西南坟、吴家村、三路居村、西局村、小井村、西铁营村、万泉寺村、东管头村、花乡、王佐镇、小红门、苇子坑地区、东铁营地区、团河地区、槐房地区组织新增消火栓。

	4
	按照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要求和标准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六个一”工程建设，年内在268个社区的建设率达到90%。

	5
	完成丰台区“十一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并以规划颁布单位名义形成正式文件报告。

	石景山区

	序号
	专项工作

	1
	八大处、衙门口消防站年内建成并投入使用；区消防指挥中心改扩建项目应完成古城农工商占地征地、六必居占地土地调拨及院内9居民拆迁工作，模式口、五里坨消防站应完成前期手续办理工作。

	2
	明确责任部门，推动完成62座市政消火栓的缺额补装工作。在消防水源匮乏的衙门口地区增建8座消火栓、黑石头地区增建3座消火栓、广宁地区麻峪村增建3座消火栓。

	3
	按照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要求和标准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六个一”工程建设，年内在131个社区的建设率达到90%。

	4
	完成石景山区“十一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并以规划颁布单位名义形成正式文件报告。

	第三组：城市发展新区

	大兴区

	序号
	专项工作

	1
	完成庞各庄消防站、旧宫特勤消防站、魏善庄特勤消防站前期手续办理工作。

	2
	明确责任部门，推动建设285座市政消火栓，在消防水源匮乏地区长子营镇，黄村镇芦城地区、天堂河地区、团河地区，北臧村镇、庞各庄镇组织新增消火栓。

	3
	编制颁布采育、榆垡、庞各庄、安定四个重点镇消防专项规划。

	4
	按照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要求和标准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六个一”工程建设，年内在100个社区的建设率达到90%。

	5
	正式颁布采育、榆垡、庞各庄、安定四个重点镇的消防专项规划。完成大兴区“十一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并以规划颁布单位名义形成正式文件报告。

	通州区

	序号
	专项工作

	1
	完成通州消防站改造建设工作；年内开工建设区消防指挥中心和特勤消防站；取得运河东大街消防站、永顺消防站的立项手续。

	2
	明确责任部门，推动完成80座市政消火栓的缺额补装工作，在消防水源匮乏的京榆旧路西段、京津公路、张采路、甘棠大街、通胡老路等地区组织新增消火栓。

	3
	按照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要求和标准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六个一”工程建设，年内在86个社区的建设率达到90%。

	4
	完成通州区“十一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并以规划颁布单位名义形成正式文件报告。

	顺义区

	序号
	专项工作

	1
	区消防指挥中心及马坡消防站年内建成并投入使用；完成赵全营镇消防站、木林消防站各项建设手续的批复工作，年内开工建设。

	2
	在北石营镇、赵全营镇、高丽营镇、木林镇、龙湾屯镇、大孙各庄镇、杨镇、张镇、后沙峪地区、天竺地区组织新增消火栓，弥补消防水源不足。

	3
	按照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要求和标准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六个一”工程建设，年内在69个社区的建设率达到90%。

	4
	完成顺义区“十一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并以规划颁布单位名义形成正式文件报告。

	昌平区

	序号
	专项工作

	1
	完成北七家、阳坊消防站及沙河特勤消防站的前期手续办理工作，南口消防站取得立项批复。

	2
	明确责任部门，推动完成422座市政消火栓的缺额补装工作，在消防水源匮乏的流村镇、十三陵镇、长陵镇、兴寿镇北部等地区组织新增消火栓。

	3
	按照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要求和标准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六个一”工程建设，年内在148个社区的建设率达到90%。

	4
	正式颁布小汤山重点镇消防专项规划。完成昌平区“十一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并以规划颁布单位名义形成正式文件报告。

	房山区

	序号
	专项工作

	1
	区消防指挥中心及良乡消防站年内建成并投入使用；完成窦店消防站征地拆迁工作，年内开工建设；完成佛子庄消防站的立项审批手续。

	2
	明确责任部门，推动完成46座市政消火栓的缺额补装工作，在消防水源匮乏的河北镇、张坊镇、青龙湖镇、史家营乡、蒲洼乡、霞云岭乡等地区组织新增消火栓。

	3
	按照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要求和标准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六个一”工程建设，年内在79个社区的建设率达到90%。

	4
	完成房山区“十一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并以规划颁布单位名义形成正式文件报告。

	第四组：生态涵养区

	门头沟区

	序号
	专项工作

	1
	设置2—3名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地方专职工作人员，在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并在市防火安全委员会的测试中成绩合格。

	2
	潭柘寺消防站年内建成，完成斋堂镇消防站前期手续办理。

	3
	明确责任部门，推动完成9座市政消火栓的缺额补装工作，在消防水源匮乏的地区组织新增消火栓。

	4
	按照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要求和标准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六个一”工程建设，年内在94个社区的建设率达到90%。

	5
	完成门头沟区“十一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并以规划颁布单位名义形成正式文件报告。

	怀柔区

	序号
	专项工作

	1
	设置2—3名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地方专职工作人员，在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并在市防火安全委员会的测试中成绩合格。

	2
	汤河口、雁栖开发区消防站年内开工建设，完成区消防指挥中心及杨宋特勤消防站前期手续办理工作。

	3
	明确责任部门，推动完成153座市政消火栓的缺额补装工作，在长哨营满族乡汤河流域设立取水码头。

	4
	在杨宋、北房、庙城镇各组建一支政府专职消防队，在九渡河、宝山、玻璃庙镇各组建一支森消联防队。

	5
	按照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要求和标准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六个一”工程建设，年内在26个社区的建设率达到90%。

	6
	正式颁布杨宋、汤河口重点镇的消防专项规划。完成怀柔区“十一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并以规划颁布单位名义形成正式文件报告。

	平谷区

	序号
	专项工作

	1
	峪口消防站年内建成并投入使用；完成区消防指挥中心及平谷中队改造工作；马坊、金海湖消防站完成前期手续办理。

	2
	明确责任部门，推动完成60座市政消火栓的缺额补装工作，在消防水源匮乏地区组织新增消火栓。

	3
	组建2支政府专职消防队。

	4
	按照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要求和标准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六个一”工程建设，年内在25个社区的建设率达到90%。

	5
	完成平谷区“十一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并以规划颁布单位名义形成正式文件报告。

	密云县

	序号
	专项工作

	1
	太师屯消防站年内完成前期手续办理并开工建设。

	2
	在消防水源匮乏的不老屯、西田各庄、大城子、高岭、河南、东邵渠镇组织新增消火栓。

	3
	在密云镇、檀营乡、西田各庄镇、穆家峪镇、河南寨镇、十里堡镇及密云开发区各组建一支政府专职消防队。

	4
	按照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要求和标准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六个一”工程建设，年内在30个社区的建设率达到90%。

	5
	正式颁布溪翁庄、太师屯、十里堡重点镇消防专项规划。完成密云县“十一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并以规划颁布单位名义形成正式文件报告。

	延庆县

	序号
	专项工作

	1
	设置2—3名县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地方专职工作人员，在县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并在市防火安全委员会的测试中成绩合格。

	2
	县消防指挥中心年内建成并投入使用，永宁镇消防站年内开工建设。

	3
	明确责任部门，推动完成131座市政消火栓的缺额补装工作，在消防水源匮乏的千家店镇、张山营镇、香营乡、大庄科乡、珍珠泉乡组织新增消火栓。

	3
	在大庄科乡组建一支政府专职消防队。

	4
	按照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要求和标准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六个一”工程建设，年内在22个社区的建设率达到90%。

	5
	正式颁布延庆、永宁、康庄重点镇消防专项规划。完成延庆县“十一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并以规划颁布单位名义形成正式文件报告。


2008年地区构建平安奥运火灾防控体系落实
政府消防工作责任制绩效评价项目书
	序号
	工作内容

	1
	制定本地区奥运会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计划或意见，并认真抓好落实。

	2
	组织各部门、各单位层层签订平安奥运行动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责任状。

	3
	从奥运消防保卫工作实际出发，建立健全部门联合执法及情况通报制度，督促公安消防部门及公安派出所落实各自的消防监督管理工作职责。

	4
	根据全市平安奥运行动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部署，有计划地对奥运会社会面火灾防控“五级区域”进行反复排查、重点整治，对发现出来的火灾隐患坚决依法督促整改。奥运会前，所有政府挂账督办火灾隐患应全部整改完毕。

	5
	组织地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委员开展奥运会社会面火灾防控督查行动，并及时通报督查结果。

	6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站等新闻媒体，开展奥运消防公益宣传活动。

	7
	组织单位法定代表人、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设施操作控制人员以及电工、电气焊工等特种作业人员、易燃易爆岗位作业人员、人员密集场所工作人员开展奥运消防安保培训活动。

	8
	奥运会期间，应将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纳入社会治安巡防队伍、社会治安志愿队伍群防群治工作范畴。

	9
	推动单位普遍建立群众性义务消防组织，形成网络健全、覆盖全面的奥运会社会面火灾防控体系。

	10
	按照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要求和标准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六个一”工程建设，年内所有社区的建设率达到100%。

	11
	地区防火安全委员会每季度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分析判断消防安全形势，研究落实消防工作任务，协调解决重大消防问题。

	12
	根据实际情况对消防业务经费给予适当补充

	13
	规范地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确保各项文件资料连续、完整

	14
	在辖区内组织开展调研摸底工作，摸清市政消火栓底数（包括应装数、实装数、缺额数），明确本地区市政消火栓建设牵头推动部门及配合部门，完成市政消火栓新增、补建工作，加强市政消火栓的维护保养，确保完整好用。

	15
	全力遏制亡人、群死群伤及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确保不发生影响奥运赛事进行的火灾事故。

	16
	经济技术开发区应在年内完成开发区消防指挥中心以及南部新区、路东消防站可研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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